華梵大學  學年度第  學期註冊請假單
	系所年級
	
	學號
	
	姓名
	

	請假事由
	(請附證明文件)
	行動電話
	

	請假期間
	自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日止，共計    日

	組長簽章
	
	教務長

簽章
	


備註：

1、依本校學則第11條規定：學生每學期始業時應依本校規定期限內繳費、註冊，逾期未繳費，除已書面請准延緩繳費者外，視同未註冊，應令退學。

2、延期註冊至多以2星期為限（自註冊基準日算起二週內）。

3、未經請假或請假逾期未註冊者，舊生即予以退學、新生取消入學資格。
